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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1 人，全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1,810,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260,000 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550,000
股），占目前公司最新股本总额 129,360,000 股的 1.40%。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7 月 8 日。
3、公司已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盐津铺子”）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
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办理了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2、 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2019 年 4 月 4 日， 公司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
过公司内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2019 年 4
月 8 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
说明》。

4、 2019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盐津铺
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5、 2019 年 5 月 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 2019 年 5 月 9 日
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2 名激励对象授予 44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6、 2019 年 5 月 20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联
董事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调整事
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7、 2019 年 6 月 21 日，公司完成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 12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 44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6 日。

8、 2020 年 3 月 27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以 2020 年 3 月 27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0 万股限制性股
票。 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
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9、 2020 年 4 月 15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
整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
意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价格调整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0、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司完成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 8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 11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11、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2、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3、2020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 1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140,000 股。

14、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相关事项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9 年 5 月 9 日，上
市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26 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届满；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0 年 3 月 27 日，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届满。

2、满足解除限售期条件的说明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3、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相比 2018 年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5%，且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160%。
（注：1、 以上净利润指标计算以未扣除股权激励成本前的净利润 ，且
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
据 。 2、2018 年 营 业 收 入 指 2018 年 经 审 计 的 营 业 收 入
1,107,553,942.50 元 ；2018 年净利润指 2018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80,336.93 元 。 ）

公司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业绩成就情况 ：
1、 公 司 2020 年 经 审 计 的 营 业 收 入 为
1,958,851,487.13 元，较 2018 年增长 76.86%；
2、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净利润为 189,352,685.65 元 ， 税后股
权激励成本 38,711,368.73 元 （税前列支额为
45,542,786.74 元），故未扣除股权激励成本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净利润为 228,064,054.38 元 ，较 2018 年增长
497.33%。
综上，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4、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 。 公司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X,0≤X≤
100），并依照激励对象的年度综合考评得分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
年 度 综 合 考
评得分 90≤X≤100 80≤X＜90 0≤X＜80

可 解 除 限 售
比例 100% X/10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
额度=可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未能解除限售
的当期拟解除限售份额，由公司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 、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时 ，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
下期 。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 ，经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 ，11 名激
励对象的考评得分段均为 90≤X≤100。
因此，可解除限售比例均为 100%。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
成就。 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解
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7 月 8 日；
2、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1 人；
3、 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81 万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

12,936 万元的 1.40%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表：
（1）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部分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万股）

首次授予部分
已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已 回 购 注 销
限 制 性 股 票
数量（万股 ）

首次授予部分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首次授予部分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兰 波 董 事 副 总
经理 110.00 33.00 33.00 44.00

杨林广 董 事 副 总
经理 30.00 9.00 9.00 12.00

朱正旺 董事会 秘书 财
务总监 60.00 18.00 18.00 24.00

邱湘平 总经理助理 56.00 16.80 16.80 22.40

孙 林 【原副总 经理 ，
已离职 】 20.00 6.00 14.00 0.00 0.00

核心技术 （业务 ）人员 （共
7 人） 164.00 49.20 49.20 65.60

合计 440.00 132.00 14.00 126.00 168.00

注：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中 1 名激励对象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140,000 股，上述限制性
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2）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预留授予部分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 数
量
（万股）

预留授予部分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预留授予部分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兰 波 董事、副总经理 10.00 5.00 5.00
朱正旺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0.00 5.00 5.00
邱湘平 总经理助理 20.00 10.00 10.00
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 （共 5 人） 70.00 35.00 35.00
合计 110.00 55.00 55.00

5、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兰波、杨林广为公司董事，朱正旺、邱湘平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7,032,958 13.17% 842,000 1,810,000 16,064,958 12.42%

高管锁定股 10,756,257 8.32% 842,000 11,598,257 8.97%

股权激励限售股 6,276,701 4.85% 1,810,000 4,466,701 3.4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2,327,042 86.83% 968,000 113,295,042 87.58%

三、股份总数 129,360,000 100.00% 1,810,000 1,810,000 129,360,00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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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暨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为实施公司“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计划，控股股东孙伟杰先

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向“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计划
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5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公司“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计划已
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 个月。

2、 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为实施公司“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股计划，控股股东孙伟杰
先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向“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
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5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公司“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
股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 个月。

一、 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情况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 6 号”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的议案》、《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的 2021-017、2021-018、2021-025 号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1 年 7 月 5 日，“奋斗者 6 号” 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定向受让控股股东孙伟杰先
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所持杰瑞股份股票合计 1,5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购买
均价 38.86 元 / 股，员工实际认购份额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一致。 公司“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 个月。

2021 年 7 月 5 日，“事业合伙人 1 期” 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定向受让控股股东孙伟
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所持杰瑞股份股票合计 5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
购买均价 38.86 元 / 股，员工实际认购份额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一致。 公司“事
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
起 12 个月。

“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计划、“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仍存续的“奋斗者 1 号”、“奋斗者 3 号”、“奋斗者 4 号”、“奋斗
者 5 号” 员工持股计划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
则，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控股股东减持股票情况
(一)� 交易对手方名称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 6 号员工持股计划、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二)� 减持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职务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孙伟杰 董事 大宗交易 2021 年 7 月 5 日 38.86 897,466 0.09%
王坤晓 董事长 大宗交易 2021 年 7 月 5 日 38.86 614,053 0.06%
刘贞峰 董事 大宗交易 2021 年 7 月 5 日 38.86 586,481 0.06%
合计 ——— ——— ——— 2,098,000 0.22%

(三)�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孙伟杰

合计持有股份 196,100,199 20.47% 195,202,733 20.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9,025,050 5.12% 48,127,584 5.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7,075,149 15.35% 147,075,149 15.35%

王坤晓

合计持有股份 134,381,061 14.03% 133,767,008 13.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595,265 3.51% 32,981,212 3.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785,796 10.52% 100,785,796 10.52%

刘贞峰

合计持有股份 110,574,026 11.54% 109,987,545 11.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643,507 2.89% 27,057,026 2.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2,930,519 8.66% 82,930,519 8.66%

合计 441,055,286 46.04% 438,957,286 45.83%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上述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
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本次减持完成后，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
先生仍然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 自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股份累计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孙伟杰先

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自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其拥有的权益累计减少
4.12%。

(五)� 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股份限售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伟杰、王坤晓和刘贞峰 3 人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承诺，在以下两种情况

下，均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1)自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2)自公司离职后 6 个月内。 在其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上述 (1)期限届满之日起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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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 年 6 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 年 同
期

本 年 累
计

去 年 累
计

累 计 同
比 本月 去 年 同

期
本 年 累
计

去 年 累
计

累 计 同
比

新能源汽车 42,551 13,863 157,193 60,676 159.07% 41,366 14,165 154,579 60,677 154.76%

-乘用车 41,301 12,762 152,825 57,448 166.02% 40,116 13,064 150,211 57,449 161.47%

-纯电动 20,712 9,679 95,463 46,241 106.45% 20,016 9,907 93,440 46,261 101.98%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20,589 3,083 57,362 11,207 411.84% 20,100 3,157 56,771 11,188 407.43%

-商用车 1,250 1,101 4,368 3,228 35.32% 1,250 1,101 4,368 3,228 35.32%

-客车 697 1,010 2,618 2,881 -9.13% 697 1,010 2,618 2,881 -9.13%

-其他 553 91 1,750 347 404.32% 553 91 1,750 347 404.32%

燃油汽车 8,601 19,525 96,672 97,875 -1.23% 9,649 19,560 92,110 97,951 -5.96%

-轿车 2,025 2,541 26,954 15,845 70.11% 2,019 2,567 24,565 15,955 53.96%

-SUV 6,256 15,977 61,992 75,112 -17.47% 6,930 15,978 60,832 75,074 -18.97%

-MPV 320 1,007 7,726 6,918 11.68% 700 1,015 6,713 6,922 -3.02%

合计 51,152 33,388 253,865 158,551 60.12% 51,015 33,725 246,689 158,628 55.51%

注：本公司 2021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2.777GWh，本年累
计装机总量约为 12.707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
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5 日

证券代码：300290� � � � � � � � 证券简称：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3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 7 月 5 日
公司召开 202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

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授予的 2 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根据《激励计划》及《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的规定， 公司拟对上述 2 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64.50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 1.957 元 / 股， 回购总金额为 1,262,265.00
元。

回购资金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637,167,569 股变更为 636,522,569 股，注册资本由 637,167,569 元变更为 636,522,569 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
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
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 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人申报材料邮寄、登记地址：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7 甲 3 号
2、申报时间：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起 45 天内，工作日内（9:00-17:00）。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联系人：徐女士
4、联系电话：024-22851050
5、传真号码：024-22851050
特此公告。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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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7 月 5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5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 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均统称“股东”）合计 15 人，代表股份

132,096,6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5.877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131,64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5.82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456,6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549%。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中，中小投资者合计 13 人，代表股份 456,60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0.05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456,6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549%。

3、杨希女士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了《关于补选靳卫平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6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543%；反对 456,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45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2、通过了《关于补选向晓丹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76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94%；反对 331,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4858%；反对 331,1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2.514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王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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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3: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 10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龚俊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1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

102,725,8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615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52,506,624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3.315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8 人， 代表股份 50,219,26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2996％。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6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060,6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4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7 人，代表股份 30,060,6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3483％。
5、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董事王志伟先生，独立董事周建英先生、吴建初先生，监事会张旺

华女士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

案：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相关

法规要求，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0,052,38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77％；
反对 166,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2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9,893,79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49％；
反对 166,8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51％；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和特别决议事项，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已经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常宝、孙伟博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1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2021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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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董事会审议通过

利润分配预案之日的总股本 378,409,288 股 ， 扣 除 回 购 专 户 持 有 的 2,925,207 股 后 的
375,484,08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37,548,408.10 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将按照现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回
购专户持有的 2,925,207 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之日的总股本

378,409,288 股，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 2,925,207 股后的 375,484,08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 年 7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7 月 12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7 月 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99 庄浩

2 00*****789 庄澍

3 00*****849 张和平

4 00*****680 贺静颖

5 08*****091 西藏永悦诗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7 月 2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7 月 9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每股实际分配股利 =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 即 0.1 元 /

股 =37,548,408.10 元÷378,409,288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
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992269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即 0.0992269 元 / 股 =� 37,548,408.10 元÷378,409,288 股）。 综上，在保
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
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992269
元。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工业区二期浦头路 9 号
咨询联系人：许文秀
咨询电话：0592-6316330
传真电话：0592-6316330
八、备查文件
1、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 2021-045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本公司股份 1,117,716,35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44.49%）的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7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25,62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00%）。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减持计划采取集中竞价方式交易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
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华服投资 1,117,716,359 44.4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企业资金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华服投资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5,62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 5.00%）。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7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二）承诺履行情况
华服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周成建先生有如下承诺：
1、华服投资、周成建先生在公司上市前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美邦服饰股份， 也不由美邦服饰回购
该部分股份。 截至 2011 年 8 月 28 日，美邦服饰上市已满三十六个月，华服投资、周成建先生均
严格履行了承诺。

2、华服投资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出具的承诺函，自 2014 年 3 月 19 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
美邦服饰股票。 截至 2014 年 9 月 19 日，该承诺履行已满六个月，华服投资严格履行了承诺。

3、华服投资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承诺函，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
美邦服饰股票。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该承诺履行已满六个月，华服投资严格履行了承诺。

4、华服投资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承诺，华服投资及实际控制人周成建承诺，自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出具日至重组实施完毕之日， 减持美邦服饰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4.99%。 截至目前，该承诺仍在正常履行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限售及减持的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及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度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 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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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出
具的《执行通知书》（2021）浙 0502 执 1949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曾因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对

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终审裁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2021 年 4 月 23
日、2021 年 6 月 1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0）、《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7）。

二、本次执行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被执行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21）浙 0502 民初 1804 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向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三、《执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1、责令被执行人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下

列义务：（1）支付申请执行标的 75,537,400 元及相应利息；（2）支付执行费 142,937.4 元。
2、逾期不履行的，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将依法执行。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公司

在取得其他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公告的执行通知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的借款属于公司的表内借款， 未付利息公司已足

额计提，公司将根据（2021）浙 0502 民初 1804 号民事判决书结合实际情况计提罚息，预计不会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公司资产存在被执行的可能，可能会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1）浙 0502 执 1949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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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5 日
收到公司总经理金文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金文明先生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及配合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特申请辞去其在公司担任的总经理的职
务，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仍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金文明先生辞职后，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及各子公司仍正常运营，不
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尽

快按照法定程序聘任新的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就金文明先生的离职原因进行了核查， 并对披露原因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以及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总经理辞职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金文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金文明先生系益阳市瑞和成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成”）法定代表人，瑞和成持有公司股份 29,990,000 股，持股比例为
29.99%，瑞和成系公司控股股东，金文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金文明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本公司及董事会对金文明先生在任期间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辛勤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6 日


